
它的范围更广泛
。

人民民主专政
,

直接
、

明白

地既提民主
、

又提专政
,

把这个政权的主要内

容更完整地显示出来
,

是这一概念的一个优

点
,

它既便于人民全面地掌握
、

运用
,

又有利

于防止林彪
、 “
四人帮

”
一类阴谋家

、

野心家在

诸如
“

全面专政
” 的名义下

,

践踏人民民主
,

残

害无辜人民
。
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

在民主

革命过程中
,

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
,

并多次加

以论述
,

解放战争中正式使用了这个提法
,

几

十年来
,

它已在中国这块大地上
、

在亿万人民

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

大家比较熟悉
,

比较
习惯

。

人民民主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
,

可以坦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消灭阶

级
,

消灭阶级差别和三大差别的历史重任
。

所

以
,

在我国用这一概念更好
。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诞生之后
,

经历过凯

歌行进的顺利发展
,

也有过失误和曲折
,

还遭

受过敌人的严重破坏
。

现在
,

它象一个久经

锻炼
,

富有经验的坚强战士一样
,

迈着矫健的

步伐
,

踏上了新的征途
。
人民靠它去保护

,

国

内外的敌人靠它去打击
,

艰巨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任务靠它组织领导和有效保障
。

我

们一定要把这个
“
传家的法宝

”
一代一代地传

下去
,

直至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

实现党

的最终 目的
。

论 犯 罪
’

的 因 果 关 系

龚 明 礼

当一危害社会的结果出现后
,

只有搞清某一危害社会的行为与这一危害结果有因果关系
,

才能断定该行为具有客观方面的犯罪构成
。
因此

,

因果关系是客观方面犯罪构成的核心
,

是行

为人为其行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

因果关系是殉事立法不能解决的
,

是刑法学的一个最复杂
、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

正确地解

决这个问题
,

不但对彻底摈弃唯心主义
、

形而上学
,

发展马克思主义刑法科学
,

有重大的理论意

义
,

同时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原则
,

正确使用刑法武器有着极其迫切的实践意义
。

犯罪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客观联系

因果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客观世界互相影响
、

互相制约的普遍联系的一部分
。

各

门科学由于其研究的对象和 目的不同
,

因果关系在各门科学中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

犯罪因

果关系是研究行为的犯罪构成
,

以解决危害行为的刑事责任为 目的
,

这就决定了犯罪因果关系

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有不同的特点
。

哲学上是研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
,

只要一个现象引起或

产生另一个现象
,

这前后相继的两个现象间就存在着因果联系
。

而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在许

多具有科学 (物理学
、

化学
、

生理学
、

心理学及社会科学等 ) 意义的因果关系中只研究危害社

会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的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
在刑法学上有意义的原因是危害社会的行

为
,

有意义的结果是危害社会的结果
。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属性
,

不具有危害性

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的结果间没有因果关系
。

这样
,

对同一个现象在哲学上和刑法学上就可能

出现相反的结论
。

4

如某人因行窃被追赶仓惶窜逃被汽车压死
。

在哲学上毫无疑问某人的死与

汽车的撞压有因果关系
,

而在刑法学上某人的死与汽车司机的行为就不一定有因果关系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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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该司机按交通规则全神贯注地驾车行驶
,

当发现有人突然窜至汽车头前的一刹那
,

他采取 了

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
,

但还是不能避免将某人压死
。

司机和追赶者的行为正是他们当时应

当采取的行为
,

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

与某人的死就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注意这一点

是十分重要的
。

把因果关系的原理应用到刑法学时
,

不能生搬硬套
,

否则就可能犯主观 毛义的

错误
,

得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
。

犯罪的因果关系是客观的
,

就是说这种因果关系不因行为人的意志
、

不因其主观上是否认

识
、

能否预料为转移
。 “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
,

只是全宇宙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
,

然而一

唯物主义补充说

—
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

,

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 ”

①刑法土几

的因果关系同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一样
,

不是推理中各种思想之间的联系
,

而是实在现象间的联

系
。

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 (作为或不作为 )不是思想活动
,

而是实实在在的某种行为
。 一个危

害结果出现后
,

它就成为一个实在的现实
。

犯罪因果关系就是研究实在的行为与实在的结吴

间的因果联系
,

它 只能解决犯罪客观方面构成的问题
。

至于犯罪人的主观方面并不是因果关

系所要解决的问题
。

因此
,

在研究犯罪因果关系时应排除人的主观因素
。

犯罪因果关系能否成
_

、达
,

不取决 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

如母亲甲给小孩乙喂药
,

将外用药误当 口服药给小孩服用
,

致使小孩乙中毒死亡
。

不管母亲甲主观上是否有故意和过失
,

不管她对这种结果是否认识
、

能

否认识
,

小孩的死与她的行为都有因果关系
。

犯罪的因果关系是客观的
,

它不因办案人员的主观臆断而改变
。

犯罪是各种因素互相影

响
、

互相制约的复杂的社会现象
,

在这个各种现象结成的无限的链条上
,

其 中每一个环节无所

谓因和果
。

为了认识犯罪的因果关系
,

必须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现象进行人为的整理
,

从中抽出

做为前因的危害行为和做为结果的危害结果进行研究
。 “

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

观联系稍许简单化 了
,

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
,

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

立起来
。 ” ②这种对复杂现象某一方面的

“

孤立
”
工作是

“
人为” 的

,

但它是
“

客观联系
” 的

“

简化
” ,

并不是主观上的推理和想象
。

犯罪因果关系是客观的
,

办案人员的粗心或臆断只能歪曲其形

式
,

而不能改变其本来的联系
。

这样处理案件只能形成冤假和枉纵
,

这从反面说明犯罪因果关

系是客观的
,

人们只能认识它
、

反映它
,

而不能改变它
、

制造它
。

这就要求检察
、

司法人员必须

深人细致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

掌握大量确凿的证据
,

用科学的方法
,

认识和把握危害行为与

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

犯罪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
、

偶然因果两种形式

犯罪因果关系有几种形式 ? 这是多年来刑法学上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
。

在

这个问题上基本有两种不同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
,

犯罪因果关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一种形式
,

除此统称条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
,

犯罪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两种形式
。

认为犯罪因果关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一种形式
,

是把因果性等同于必然性
,

不能正确理解

因
一

与果
、

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些哲学范畴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
。

因此
,

是不科学的
。

因果性
,

是

现象的普遍的
、

合乎规律的联系形式之一
,

是必然性的一部分
。

必然性是比因果性更为广
`

泛的

概念
。

除因果性形式外
,

必然性还有函数关系
、

时间关系
、

空间关系
、

从属关系等等
。

函数依赖

列 护: 《哲学笔记
》 ,

人民出版社 19 , 夕年版第 1铭 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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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
。

冬去春来
,

这里有必然性
,

但并不是因果性
。

把因果性等同于必然性
,

就有可能使因果性这个各种现象间的客观联系曲解为思维中的纯逻辑的联系
,

给唯心主义的

因果观留下缺 口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原因和结果
、

必然性和偶然性与别的哲学范畴一样
,

互相间有着密切的

联系
,

它们相互关联
、

互相渗透
,

反映出客观世界互相联系
、

互相影响
、

互相制约的错综复杂的

图景
: 必然性包括因果性

,

因果性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
,

偶然性也有因果性 (即必然性 ) ; 任何

现象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

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
,

离开了偶然性的必然性

是不存在的
。

由此可见
,

把犯罪因果关系只理解为必然因果关系一种形式
,

就会把必然性
、

偶

然性绝对割裂开来
,

否认偶然因果关系存在的因果观是机械的
、

形而上学因果观
。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并不排除偶然因果关系
,

而是把它列在条件里
。

在偶然因果关系形式

中
,

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起次要的
、

非决定性的作用
,

它不是危害结果发生的
“
根据

” 。

使用与
“ 根据

”
相对立的概念—

“

条件
” ,

来表述偶然因果关系
,

我认为不是不可以的
。

但向题

并不在于不同的表述方式
,

而在于所表述的概念的实质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给因果

关系下一个定义
,

但他们从不同的方面阐明了因果关系的本质属性
:
客观性

、

绝对性和相对性

的统一性
、

时间的相继性
、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同一性
。

在后来的教科书和哲学家的著作中
,

最

典型的表述是
: “

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是原因 ; 由于原因的作用
一

而产生的现象是结果
。

… … 因

果关系是包括时间先后秩序在内的由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本质的 内在 的 联 系
。 ”

这里
,

从整体看来是把
“

引起
”
和

“
决定

”
这两个程度上有质的区别的词等同起来 ;把两句话分

开看
,

前者含有主要原因
、

次要原因
,

有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的成分
,

而后一句则把偶然因果关

系完全排除出因果关系之外
,

即不承认偶然因素是因
。
因果性是赤裸裸的

、

单纯的必然性
。

把

这个哲学命题应用于刑法学就得出了另一个刑法学上因果关系的概念
: “
在一定条件下

,

当某

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起着引起和决定作用的就是原因
,

它和所发生的结
`

果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 当某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虽然

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引起和决定这一结果的发生的就是条件
,

它和所发生结果之间的联

系只是一种外在的偶然联系
。 ” ①这里把 “

引起和决定
”
两种作用兼而有之称为

“

必然联系
” ,

把

虽起作用但不起这两种作用的称为
“

偶然联系
” ,

并强调只能看作条件不能看作
“ 因” 。

这就完

全排除了在刑法实践中经常碰到的一种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只起了引起的作用而不起决定作

用的情况
。

如某甲殴伤某乙扬长而去
,

乙从地上爬起来站立不住随即摔倒被汽车压死
。

甲的

行为与乙的死是只有
“

联系
”
呢? 还是起到引起但非决定的作用? 甲的殴伤乙并扬长而去的行

为能否当作次要原因而看作是偶然因果关系? 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向题上传统的刑法学概

念表现出不科学的弱点
。

那么
,

什么是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 它有几种形式? 相互间关系怎样? 我认为刑法学

的因果关系是
: 在一定条件下

,

某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起着引起或决定

作用的就是原因
,

起决定作用的危害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

起引起作用的

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外在的偶然的因果关系
。

在必然因果关系形式下
,

行为中具有实在的

可能性
,

在一定条件下
,

就合乎规律地
、

必然地产生该结果
,

是结果发生的内在根据
,

是主要原

因
。

在偶然因果关系形式下
,

又有两种情况
,

一种是两个必然因果关系交叉产生了一个结果 ;

①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
》 ,

中央政法干校 1 9, 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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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两个必然因果关系先后衔接
,

前者为后者的导因
,

在前行为与后结果间被后行为切断

并介人
。

如某甲殴伤某乙
、

某乙在医院治疗时大夫丙使用未消毒的器械为其缝合伤口 ,

某乙伤

口感染患败血症死亡
。

偶然因果关系下的这两种情况对于结果都是必要的
,

对结果能否发生
、

怎样发生具有可能性
,

对结果的出现起引起
、

促进
、

补充的次要作用
。

明确因果关系的基本形

式
,

肯定偶然因果关系
,

对于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有重要意义
。

犯罪的因果关系是相对的
、

运动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 :
哲学上的因果性是相对的

、

运动的
,

而犯罪的因果关系是绝对的
、

固定

的
。

这种观点不但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意义
,

而且也不符合犯罪因果的客观实际
。

刑

法上的因果关系同哲学上的因果性一样
,

是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小部分
,

是无穷的因果链条

上的一个环节
,

也是因果之网的网上纽结
。

人们为了认识现象间的因果性
,

对这个普遍联系
、

制约之网进行人为的简化
,

将其一个环节孤立起来
,

在这种情况下因就是因
、

果就是果
,

它们是

绝对的
、

一定的
,

不能倒果为因
、

倒因为果
。

但还必须看到这种
“

简化
” 、 “

孤立
”
的工作

,

使人们

只是近似地
,

并非全面地认识了客观世界
。
因果性是相对的

、

运动的
,

要全面地认识犯罪因果

关系
,

科学地解决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

必须辩证地看待犯罪的因果关系
。

犯罪因果关系就该危害行为和该危害结果来说是一定的
、

绝对的
,

但就其与社会的普遍联

系来说又是相对的
。

研究其相对性
,

在确定因果关系之后
,

适当拉长因果关系的链条
,

扩大眼

界
,

可以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行为及其后果的社会政治意义
,

将刑事责任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

之上
,

更好地使用刑法武器与犯罪作斗争
。

如某青年
,

其父母在十年动乱中遭迫害被关进监

狱
,

他流落街头
,

为生活所迫多次行窃
。

其行窃行为是公私财物被盗的原因
,

又是其父母遭迫

害失去生活依靠的结果
,

应属于从轻的情节
。

又如某甲强奸了某乙
,

致使某乙自杀
,

乙母失去

生活依靠
,

悲恨愁苦
,

卧病身亡
,

乙的自杀是甲强奸的结果
,

又是乙母身亡的原因
,

甲的行为造

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

应从重处罚
。

刑事责任是质和量的统一
,

只有对原因的原因
,

结果的结

果进行深入研究
,

才能正确地处理从重或从轻
、

减轻的问题
。

当然
,

这必须根据具体案件适当

处置
,

扯得太远是毫无意义的
。

犯罪因果关系是辩证的
,

还由于确定犯罪因果关系只是认定犯罪的最初表现
,

不能静止

地
、

孤立地看待
,

在某些复杂的案件中只有研究犯罪因果关系的运动才能正确地处理案件
。

如

某工程队在坑道掘进中遇到险情
,

队长动员
、

命令工人抢进度尽早通过险区
,

工人甲为了抢进

度违章作业
,

安全员乙见支撑手不够去帮助抬木头擅离职守
,

结果发生了人员伤亡的塌方事

故
。

这里如果只看到工人甲和安全员乙的行为与事故的因果关系显然是不够的
,

更重要的犯

罪可能受不到惩罚
,

因为甲
、

乙的行为是队长强令工人冒险作业又不加强防险措施的结果
,

队

长的行为与事故也有因果关系
。

犯罪的因果关系是相对的
、

辩证的
,

还在于偶然因果关系和必然因果关系是对立的统一
,

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
,

互换其位置
。

如在一般情况下
,

某人被轻踢一脚不会致死
,

至多感

到疼痛
,

踢某人一脚与某人的死亡只能是偶然因果关系(某人因躲闪摔倒被车压死 )
,

但由于某

人刚动过手术
,

伤 口尚未痊愈
,

而是一脚又刚好踢在伤口上
,

在这个特殊条件下
,

踢某人一脚就

与某人的死亡有必然因果关系
。

忽视条件
,

看不到由于条件的变化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

关系互换位置
,

就会陷入相当因果关系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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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主客观的统一
。

行为人只有在主观上有罪过 (故意或过失 )
、

所实施的危害行

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才能负刑事责任
。

因果关系是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

是追究刑事责任必须首先确定的条件
。

但只确定了这
`

一点还不能确定殉事责任的有无
,

还必须进而确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
。

主观

上没有罪过的危害结果
,

是行为人没有预料也不可能预料的
,

就不负刑事责任
。

犯罪的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 必然因果关系是刑事贵任的客观基

础
,

是没有疑义
,

也是容易解决的
。

偶然因果关系能不能做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

怎样确定

处于偶然因果关系下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
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

偶然因果关系既然是犯罪因果关系的形式之一
,

我认为就不能完全排除其刑事贵任的客

观基础
。

其所以
“

不能完全排除
”
有两方面的内容

:
一是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受到慈罚的可

能 ; 二是就行为对危害结果的作用有不受慈罚的可能
。

这必须具体案件具体对待
,

不能一概而

论
。
如某甲是某乙的继母

,

某甲经常打某乙
,

某乙对其产生了畏惧心理
,

一次又见某甲拿着棍

子追来
,

便顺胡同向大街跑去
,

到了胡同口一边回头看一边向前跑
,

被飞驶而过的汽车压死
。

甲

的虐待 (追打 )行为显然与乙的死亡是偶然因果关系
,

但却属于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

款
“
引起被害人重伤

、

死亡 ” 的范围
,

应负刑事责任
,

以该条第二款治罪
,

如果排除偶然因果关系

的刑事责任基础
,

就缩小了该款的适用范围
。

又如张某给生产队卖菜
,

得款十元被王某偷去
,

由于王某是初次行窃动作慌记被张某发觉
,

王撒腿就跑
,

张急忙追赶
,

就在快追上时
,

从后面有

一辆汽车快速开来
,

王某为了逃脱
,

来了一个急转弯穿过了马路
,

张某刚一转弯被汽车压死
。

王

某的偷窃行为与张某的死亡也是偶然因果关系
,

如果偶然因果关系不能做为刑事责任的客观

基础
,

王某偷窃的财物数额不大
,

就不需要追究刑事章任
,

这势必放纵了罪犯
。

所以肯定偶然

因果关系可以做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

就可以更主动
、

更灵活地使用法律武器
,

更好地与犯

罪作斗争
,

可以堵塞狡猾的犯罪分子企图逃脱法网的漏洞
,

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起到警诫和

教育作用
,

减少犯罪的发生
。

由于在偶然因果关系下
,

对行为来说结果可能发生
、

也可能不发生 ;可能这样发生
、

也可能

那样发生
。

不发生和发生之间有一个从零到百分之百的或然性
。

在行为人主观上有罪过的情

况下
,

如何定罪量刑
,

应稳妥懊重
。

我认为可否采取
: 在行为人主观上有罪过的情况下

,

以行

为的必然因果关系为主定罪
,

联系作为 (两个必然因果交叉的情况 )或不作为 (两个必然因果关

系前后衔接的情况)使人处于或将人置于危险状态的程度
、

后果
,

根据法律从重处罚
。

综上所述
,

结论是
: 与危害结果无因果关系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绝对无刑事责任 )

,
有必

然因果关系的危害行为不一定负刑事责任 (可能有刑事责任 )
,

厂

具有偶然因果关系的危害行为

不一定无刑事责任 (相对无刑事责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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